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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家被判十倍赔偿商家被判十倍赔偿

老乡“杀熟”骗款潜逃

单位规章制度“任性”
难获法律支持

购房“诚意金”
不等同定金
购买房屋向商家缴纳“诚意金”，却没有如期

等来销售人员的签约通知。没想到，当购房者想
通过“诚意金”维权时遭遇无奈。

去年 5 月 8 日，薛先生来到通州区一处在售
楼盘的售楼中心，选定了一套建筑面积 90.38 平方
米的两居室。应销售人员要求预交了 1 万元后，
薛先生便拿着房地产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回家
等待下一步的签约。但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薛先生
却没有等来销售人员通知其签约的电话。

随后，薛先生再次前往售楼中心要求与开发
商签订正式的《商品房预售合同》，但开发商拒绝
与其签订售房合同，而且他前期选定的房子已出
售给了他人。一怒之下，薛先生将开发商告上了
法院。

北京市通州区法院经过审理查明，薛先生确
实向开发商交纳了 1 万元，但开发商给薛先生出
具的收据上载明这笔款项的性质系“诚意金”，而
非定金。“诚意金”只是一种商业销售手段，不具
有法律上的定金效力。同时，薛先生也没有与开
发商签订《定金合同》或者《预购合同》，因此无法
认定薛先生与开发商之间达成了一致的购房意
向，故法院判决驳回了薛先生的诉讼请求。

法官提醒，“诚意金”并非定金，不受法律保
护，购房者在签约时应格外注意。

熊琳

家里有小孩的家长都会警告孩子别碰电源
插座，因为电的杀伤力很大，会造成不良后果。
可是你知道吗？随处可见的电动自行车上有个
部位—充电口更危险！千万别让孩子碰，家长一
定要留意！

最近，家住湖北武汉汉阳区棉花街的苏婆婆
和老伴骑着三轮电动车，带着两岁多的孙子去汉
阳江滩晒太阳，准备回家时，小孩哭着要糖吃。
苏婆婆为了哄孩子，拿出一枚 1 元硬币给孙子玩，
没想到，这个“熊孩子”拿着这一枚硬币碰了一下
电动车里的电瓶，只听“嘭”的一声，一串火花闪
现，冒出一股黑烟，小孩瞬间摔倒在地。小孩的
三 根 手 指 被 电 伤 了 。 随 后 ，孩 子 被 紧 急 送 到 医
院，经过治疗，目前并无大碍。

用硬币碰了一下电瓶，为什么会被电？将电
动车送到维修店后，修车师傅检查才发现问题所
在。原来是电动车充电插孔裸露在外，并没有绝
缘保护套，小孩拿着硬币直接插进充电孔里，由
于硬币是个导体，连通电瓶的正负两极就会造成
短路；而电动车上 48 伏的直流电电瓶已经完全烧
坏，烧坏的原因就是短路。在事发电动车的充电
插孔上，还能清楚地看到硬币还粘在电瓶接口的
插座上，用手一拨，还能听到吱吱作响的声音，冒
出烟来。小孩不懂，真的太危险了。

提醒：电动车电池就是一个电源，家里如果
有电动车的，最好将电动车停放到儿童等不容易
接触到地方。同时，车主也要对儿童或老人多叮
嘱，尽量不要接触电池插孔，或用东西插、戳电池
插孔玩，同样也包括家里的电磁炉、电水壶等家
电产品，最好能自制个保护盖等，进行安全防范。

敏晟

春 节 过 后 未 销 售 出 去 的 烟 花 爆 竹 怎 么 处
理？市民家中剩余的烟花爆竹，又该如何处置？
消防部门提醒，烟花爆竹在家中长期存放将带来
严重的安全隐患，必须妥善处理。

随着天气逐渐转热，烟花爆竹中含有的氯酸
钾极易因受潮聚热而引发自燃。春节期间剩余
的烟花爆竹若在家中存放将成为巨大的安全隐
患，极易发生消防安全事故。

为防止意外事故发生，较为妥善的处理方式
有：首先，如果剩余的烟花爆竹威力较小、价值不
高、数量不多，可用水将其全部浇湿进行报废处
理；其次，可将剩余烟花爆竹酌情退还给原烟花
爆竹销售点，由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和季节性
零售单位做好烟花爆竹回收工作；第三，剩余的
烟花爆竹较多时，应妥善保存并及时通知公安部
门，由公安部门组织销毁、处置。

对于烟花爆竹零售企业和批发企业，门市上
没有销售完的烟花爆竹，应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清
除，在规范的仓储点进行集中存储；临时摊点没
销售完的烟花爆竹要及时退回原批发商处，并妥
善保管。

赵宇飞

当心电动车充电口
“咬伤”孩子

节后剩余鞭炮
咋处理

俗 话 说“ 无 规 矩 不 成 方 圆”，每
个单位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。制度
的 约 束 是 效 率 的 保 障 ，但 是 这 种 约
束应在法律范围内予以控制。单位
的规章制度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有
关规定，否则，某些“任性”的制度可
能因为于法无据而得不到法律的支
持，最终无法实现相应的管理效果。

张页是北京某大型公司的销售
部 门 副 经 理 。 工 作 期 间 ，单 位 为 开
辟 外 地 业 务 ，决 定 在 南 宁 成 立 公
司 。 公 司 派 张 页 前 往 ，并 将 张 页 的
职位由销售部副经理升为经理。接
到单位的通知后，张页认为，自己和
单 位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时 ，工 作 地 点 设
定 为 北 京 地 区 ，因 此 自 己 在 北 京 成
家 立 业 。 目 前 ，对 于 将 工 作 地 点 调
整 为 南 宁 的 要 求 ，张 页 表 示 自 己 无
法胜任。

另一方面，单位却认为，在其章
程中已经规定：“单位有权根据生产
经 营 需 要 调 整 劳 动 者 的 工 作 岗 位 、

工 作 地 点 和 劳 动 条 件 ，劳 动 者 应 无
条件服从。”由于张页不予认可该调
整 ，单 位 对 张 页 停 职 停 薪 。 张 页 对
此不服，诉至法院。

【法官释法】在很多单位的内部
规定中，均有类似于“单位有权根据
生 产 经 营 需 要 ，调 整 劳 动 者 的 工 作
岗位、工作地点和劳动条件，劳动者
应 无 条 件 服 从 ”的 说 法 。 用 人 单 位
于是据此单方变更劳动合同的有关
事项。

对 此 有 观 点 认 为 ，根 据 劳 动 合
同 法 三 十 五 条 规 定 ，用 人 单 位 与 劳
动 者 协 商 一 致 才 可 变 更 劳 动 合 同 。
因 此 ，司 法 实 践 中 ，基 本 上 会 采 取

“有利劳动者”的单方变动有效的认
定原则。即劳动合同的变更如果有
利 于 劳 动 者 ，例 如 升 职 、加 薪 等 行
为，单位可以单方进行，而不利于或
可 能 不 利 于 劳 动 者 的 岗 位 变 动 ，则
需要协商。即使某些变动看上去有
利 于 劳 动 者 ，如 本 案 中 的 张 页 由 副
职 转 正 职 ，但 是 这 种 变 更 以 劳 动 者
丧 失 其 他 一 些 权 利 为 代 价 ，例 如 家
庭、工作机遇、发展前途等。所以，

此类变更仍应由双方协商，
并 且 由 单 位 承 担 产 生 的 搬
迁、居住、交通等额外成本，
否则劳动者有权拒绝接受。

张 瑾 于 2008 年 入 职 某
房 产 中 介 公 司 并 签 订 了 劳
动合同。此后，随着房地产
市场的火热，入职人员不断
增多。2009 年，单位修改了
公 司 章 程 ，实 行 销 售 业 绩

“ 末 位 淘 汰 制 ”。 在 章 程 中
规定，年度内销售业绩倒数

后三名的销售人员自动解除劳动合
同。2011 年某，张瑾因为销售业绩不
佳被单位以章程规定为由解除劳动
合同。张瑾不服，诉至法院。

【法官释法】“末位淘汰制”作为
现代企业的一种业绩考核方式广为
人 知 ，该 制 度 设 计 初 衷 是 希 望 通 过
形 成 良 性 的 竞 争 激 励 机 制 ，不 断 促
进提升企业竞争力。不少企业管理
者 认 为 ，末 位 淘 汰 制 既 可 以 直 接 服
务于企业，实现精简机构、裁减冗员
的 目 的 ，又 可 以 激 发 员 工 的 危 机 意
识 和 竞 争 意 识 ，发 挥“ 鲶 鱼 效 应 ”。
但 是 ，这 种 制 度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与 劳
动法的规定有所出入。

案例中，房产中介公司将“末位
淘汰”引入公司章程，却并未提供其
已经广泛征集员工讨论并公示的相
关 证 据 。 更 重 要 的 是 ，为 了 防 止 用
人单位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单方解
除 劳 动 合 同 ，我 国 相 关 劳 动 法 律 严

格限定了单位的解除权利。根据劳
动合同法相关规定，除了刑事犯罪、
严重违反规章制度、严重失职、不能
胜任工作，调整或者培训后仍不能胜
任工作等几种特殊情形，用人单位都
没有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。

法官认为，法律在“严重违反规
章制度”有关规定中的“违反”一词，
体 现 的 是 一 种 劳 动 者“ 主 动 ”的 行
为，至少，劳动者应该在心态上具有
过 失 。 而 在“ 末 位 淘 汰 制 ”的 规 定
下 ，劳 动 者 呈 现 的 是 一 种 被 动 状
态 。 在 该 制 度 下 ，必 然 会 有 人 违 反
该 机 制 遭 到 淘 汰 。 可 以 预 计 的 是 ，
如果不对劳动者实施一些特殊的保
护 ，单 位 内 的 弱 势 群 体 的 权 益 很 容
易被单位据此“变相”侵犯，这显然
不符合劳动法的保护弱势群体的立
法 理 念 。 据 此 ，法 院 认 为 单 位 单 方
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。

江鹏程 章丽

俗话说:“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
汪”,在异地碰到老乡,一般人都会彼
此有种亲切感,这应该说是一件幸运
的事情。但如果这个老乡心存歹念,
意图欺骗,那种亲切可能让你放松警
惕, 最 后 幸 运 可 就 变 成 不 幸 了 。 近
日,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人民法

院审结了一起诈骗
案, 男 子 假 冒 拖 拉
机 车 主 骗 取 老 乡
8000 元 后 逃 跑, 法
院以该男子犯诈骗
罪判处其拘役四个
月, 缓 刑 六 个 月, 并
处罚金 8000 元。

据 了 解, 现 年
40 岁的余建国小学
毕业后就一直在老
家务农,1993 年离家
进城务工,2010 年来
到新疆沙雅县建筑
工地上打工。2015
年 3 月的一天,余建

国在工地干活时偶然认识了“80 后”
同乡贾超, 因为同是老乡, 租住的房
屋也相隔不远, 两人顿感亲切, 平日
常常相互帮衬着。

余建国因承包小工程雇了几名
工人, 同时也欠了不少工钱, 余建国
常 常 想 着 怎 样 弄 点 钱 给 付 工 人 。

2015 年 8 月 24 日这天,余建国突然心
生以虚构出售他人拖拉机为由骗钱
的妙计,并想到了相识半年的老乡贾
超,于是打电话给贾超说:“贾兄弟,我
的维吾尔族朋友因家中急用钱,要将
一辆用了一年的 6 万元拖拉机以 1.2
万元便宜卖掉。我没钱买,你帮忙打
听一下有没有人要。”贾超听到“便
宜”二字,心想可以买来转手卖出赚
点钱,于是向余建国表明自己想要的
意思,于是两人商量好于当晚 11 点去
看车。

晚上 11 点,贾超开着面包车接上
余建国向拖拉机车主家驶去,当车开
到距县城几十公里外一个村子时,余
建国说:“车就停在这,拖拉机车主家
就在前面,我去取车,先给我 8000 元,
剩余 4000 元等我拿回车再给。”于是,
贾超就给了余建国 8000 元现金。之
后,余建国携款潜逃,并失去联系。

案发后,余建国被沙雅县公安局
网上追逃。2015 年 9 月 24 日,湖北省
武汉市某派出所将其抓获。被抓时,

余建国没想到一伸手便被捉,后悔莫
及,在被押回沙雅县与老乡贾超再次
见面后泪水直流,大哭着退赔了骗取
贾 超 的 8000 元, 最 终 取 得 了 贾 超 谅
解。

沙雅县法院经过审理后,对余建
国作出了如上判决。

对 于 上 述 案 件, 法 院 审 理 认 为,
余 建 国 以 非 法 占 有 为 目 的, 实 施 诈
骗,骗取他人现金 8000 元,数额较大,
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。余建国具有
逃避刑事处罚追究的行为,被沙雅县
公安局网上追逃,酌情从重处罚。鉴
于余建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,予以从
轻处罚, 其在归案后, 退赔贾超全部
赃 款 8000 元, 并 取 得 被 害 人 贾 超 谅
解, 酌情予以从轻处罚, 对余建国依
法适用缓刑并作出了上述判决。

法 官 提 醒, 莫 轻 信 他 人, 莫 贪 小
便宜。

潘从武 秦丽华 于江涛

法官提醒：别因对方是熟人就放松警惕

因认为购买的进口食品无中文
标 识 ，郑 某 将 某 家 居 用 品 公 司 告 上
法 庭 。 近 日 ，北 京 市 第 二 中 级 人 民
法 院 终 审 驳 回 家 居 用 品 公 司 上 诉 ，
维持一审法院作出该公司向郑某返
还货款并支付十倍赔偿的判决。

郑某在某家居用品公司开设的
店铺，花费 600 元购买了数量不等的
牛 轧 糖 、炭 烧 奶 茶 等 三 种 食 品 。 其
中 ，两 种 食 品 包 装 上 使 用 繁 体 中 文
标注，且没有境内经销商的名称、地
址 和 联 系 方 式 ，一 种 食 品 包 装 上 没
有中文标签和说明。

郑 某 诉 至 一 审 法 院 称 ，自 己 购
买后发现这批产品属于进口产品却
没有中文标签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相关规定，请求判
令家居用品公司返还 600 元货款，并
支付 6000 元的十倍赔偿款。家居用
品 公 司 辩 称 ，涉 案 产 品 的 包 装 确 实
和 食 品 安 全 法 相 关 规 定 不 符 ，公 司
在进货时只审查了进货商海关的报
关 证 明 和 卫 生 证 书 ，导 致 问 题 的 出
现 。 但 郑 某 并 非 一 般 消 费 者 ，其 多

次 分 批 在 公 司 购 买 了 以 上 食 品 ，购
买 涉 案 食 品 不 是 为 了 食 用 ，属 于 知
假买假，恶意消费，故不同意郑某的
诉讼请求。

一 审 法 院 经 审 理 判 决 后 ，家 居
用品公司不服，上诉至北京二中院。

北 京 二 中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，郑 某
与家居用品公司已形成买卖合同关
系，且不 违 反 法 律 法 规 的 强 制 性 规
定 ，合 法 有 效 。 根 据 食 品 安 全 法 相
关 规 定 ，食 品 生 产 经 营 者 应 依 照 法
律 、法 规 和 食 品 安 全 标 准 从 事 生 产
经 营 活 动 ，对 社 会 和 公 众 负 责 ，保
证 食 品 安 全 ，接 受 社 会 监 督 ，承 担
社 会 责 任 ；进 口 的 预 包 装 食 品 应 当
有中文标签、中文说明书，标签、说
明 书 应 当 符 合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规 定
和 食 品 安 全 国 家 标 准 的 要 求 ，载 明
食 品 的 原 产 地 以 及 境 内 代 理 商 的
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；生产不符合
食 品 安 全 标 准 的 食 品 或 者 销 售 明
知 是 不 符 合 食 品 安 全 标 准 的 食 品 ，
消 费 者 除 要 求 赔 偿 损 失 外 ，还 可 以
向 生 产 者 或 者 销 售 者 要 求 支 付 价

款 十 倍 的 赔 偿 金 。 此 案 中 ，家 居 用
品 公 司 作 为 食 品 销 售 者 ，应 当 按 照
食 品 安 全 的 要 求 采 购 食 品 ，现 其 销
售 的 食 品 不 符 合 食 品 安 全 法 对 于
食 品 安 全 的 强 制 性 规 定 ，因 此 郑 某
有 权 要 求 某 家 居 用 品 公 司 返 还 货

款 ，并 承 担 十 倍 货 款 的 赔 偿 责 任 。
一 审 法 院 所 作 的 判 决 认 定 事 实 清
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处理并无不当，
应予维持。据此，作出上述判决。

周维 王要勤

☞单位给员工升职
员工也有权拒绝

☞员工被末位淘汰
单位被认定违法

■法官评案

按 法 律 规 定
加贴中文标签！

进口食品


